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市公司”、“公司”或“江苏国信”）于 2017 年 1 月完成了以发行股份方式对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手”或“国信集团”）所

持有的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1.49%的股权、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89.81%的股权、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0%的股权、江苏射阳港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扬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5%的股权、江苏国信

靖江发电有限公司 55%的股权、江苏淮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5%的股权、江苏

国信协联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以下合称“标的公司”）的收购。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江苏国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交易对手关于重组标的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江苏国信与国信集团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 2016 年 6 月 27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和 2016 年 9 月 6 日签署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国信集团对于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信托业务、江苏新海



发电有限公司、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国信靖江发电有限公司、江苏淮阴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和江苏国信协联燃气热电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估值结果进行业绩承诺。 

国信集团承诺，收益法评估资产在协议约定的盈利补偿期间内的当期期末累

积的实际净利润（净利润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为准）数额不低于协议约定的承诺净利润数。国信集团承诺，收益法评估资产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165,571.76 万元、

173,636.34 万元和 174,835.02 万元。 

在计算业绩承诺实现程度时，仅将八个交易标的实现的业绩总和与承诺净利

润数对比，单个交易标的不再另有业绩承诺指标。 

业绩承诺额计算公式为：每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江

苏信托信托业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1.49%+新海发电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89.81%+国信扬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0%+射阳港发电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0%+扬州二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5%+国

信靖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5%+淮阴发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协联燃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1%并扣除各标的资产之间关联交

易利润的影响。 

业绩补偿的计算公式为：每年国信集团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收益

法评估资产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收益法评估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

数）÷补偿期间内收益法评估资产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收益法评估资产的评估

值÷本次发行价格）－国信集团就收益法评估资产已补偿股份数。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标的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经审计的标的公司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数为152,270.17万元，标的公司2016年度和2017年度累计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数为341,446.38万

元，占国信集团2016年度和2017年度累计承诺完成净利润的100.66%。标的公司

2016年度和2017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已达到国信集团的业绩承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股权比

例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8,092.99 81.49% 55,488.98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25,210.36 89.81% 22,641.42 

江苏国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7,405.96 90% 15,665.36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2,009.91 100% 22,009.91 

扬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2,349.72 45% 10,057.37 

江苏国信靖江发电有限公司 13,138.75 55% 7,226.31 

江苏淮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657.90 95% 6,325.01 

江苏国信协联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23,518.93 51% 11,994.65 

        合 计 198,384.52  151,409.01 

减：上述标的资产关联交易利润

的影响数 
  -861.16 

2017 年度实现的业绩   152,270.17 

加:2016 年度实现的业绩   189,176.21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累计实现

的业绩 
  341,446.38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累计承诺   339,208.10 



业绩 

2016 年度和 2017 年业绩承诺累

计完成比例 
  100.66%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与国信集团以及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流，查阅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交易合同，查阅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天衡专字（2018）00583号）。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标的公司2016年度和2017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已达到国信集团的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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